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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〔2017〕20号

关于印发《宿州学院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回避

制度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《宿州学院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》已经

2017 年 2 月 15 日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 宿州学院

2017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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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学院关于严格执行有关

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

回避制度是为了保证公务人员廉洁奉公、正常执行公务以及

对干部职工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人事管理制度。为严肃工作纪

律，规范工作人员行为，加强对干部人事工作的管理和监督，促

进党风廉政建设，保证学校各单位和工作人员依法、公正执行公

务，减少因亲属关系等人为因素对工作的干扰，防止利益冲突，

现就严格执行有关回避制度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任职回避

实行任职回避，是干部人事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。根据《党

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》（中办发〔2006〕19 号）和中

组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《公务员回避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中组发〔2011〕31 号），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，不得在学校

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

导关系的职务，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

织、人事、纪检、监察、审计和财务工作。

（一）夫妻关系；

（二）直系血亲关系，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

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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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包括伯叔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

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；

（四）近姻亲关系，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

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。

其中直接隶属，是指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；同一领导人

员，包括同一级领导班子成员；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，包括上一

级正副职与下一级正副职之间的领导关系。

领导干部任职时存在需要回避情况的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

由组织部门提出回避意见，报学校党委作出决定。必要时，组织

部门可要求领导干部报告拟任职务所需要回避的情况。

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出现需要回避情况的，本人应当提出回避

申请。组织部门发现其有需要回避情况的应当提出回避建议，报

学校党委作出决定。

领导干部有需要回避的情况不及时报告或者有意隐瞒的，应

当予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进行组织处理。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回避

决定。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的，予以免职或者降职使用。

二、公务回避

（一）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（2014 年国务院令第

652 号）规定，负有职工聘用、考核、奖励、处分、人事争议处

理等职责的人员履行职责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回避：

1.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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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与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；

3.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。

（二）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（2012 年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监察部第 18 号令），参与学校工作人员

违法违纪案件调查、处理的人员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回避：

1.与被调查的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

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；

2.与被调查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；

3.与被调查的工作人员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。

（三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（国国务院令

第 613 号）的规定，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，应当主动回避，

不得进入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；已经进入的应当更换。

（四）根据有关规定，在科研项目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等工

作中，工作人员、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申请回避。

1.是申报人或者参与者近亲属的；

2.与申报人或者参与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。

（五）根据《国家教育考试安全保密规定》（教考试〔2004〕

2 号）及有关国家招生考试工作的规定，有关工作人员，如有直

系亲属参加当年的招生考试，应当主动申请回避，不得参加当年

的招生考试工作。

在特殊类型招生工作中，凡与考生之间有亲属关系、指导关



- 5 -

系及其他利害关系的，考评人员须在考前主动报告并申请回避。

一经发现瞒报情况者，将取消考评人员资格，所评考生成绩无效，

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若学校领导干部的子女或其他直系亲属

报考本校特殊类型招生，须向学校报备，并实行回避。

（六）根据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（财会字〔1996〕19 号）

规定，会计人员应当实行回避制度。单位领导人的直系亲属不得

担任本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、会计主管人员。会计机构负责人、

会计主管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得在本单位会计机构中担任出纳工作。

（七）根据《宿州学院托管食堂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后勤

〔2016〕1 号）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学校教职工应遵守回避制度。

凡与经营服务单位竞标、退出及托管食堂日常监管考核有关的工

作人员，其家属及近亲属不得应聘托管食堂任何岗位，不得与经

营服务单位有经济往来。

（八）进行有关“三重一大”(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干部任

免、重要项目安排、大额资金的使用)决策时,如有涉及本人或亲

属利害关系，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决策的情形，参与决策或列席

人员应当回避。

（九）有关文件规定的其他应当回避的情形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实行回避制度，是一项严肃的纪律要求。各部门、各二级学

院必须高度重视，严格执行。凡有应当回避的而没有回避的，有
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427621731.html?gossl=http%3A%2F%2Fwww.baidu.com%2Fs%3Fwd%3D%25E4%25B8%2589%25E9%2587%258D%25E4%25B8%2580%25E5%25A4%25A7%26tn%3D44039180_cpr%26fenlei%3D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PjmdPhDvuWNBujn1n1P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jcLPWckP1nk&_=35378E0A204413DBE81A4E519ECEAEB3%3AFG%3D1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427621731.html?gossl=http%3A%2F%2Fwww.baidu.com%2Fs%3Fwd%3D%25E9%2587%258D%25E5%25A4%25A7%25E4%25BA%258B%25E9%25A1%25B9%26tn%3D44039180_cpr%26fenlei%3D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PjmdPhDvuWNBujn1n1P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jcLPWckP1nk&_=35378E0A204413DBE81A4E519ECEAEB3%3AFG%3D1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427621731.html?gossl=http%3A%2F%2Fwww.baidu.com%2Fs%3Fwd%3D%25E5%2588%2597%25E5%25B8%25AD%25E4%25BA%25BA%25E5%2591%2598%26tn%3D44039180_cpr%26fenlei%3D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PjmdPhDvuWNBujn1n1P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jcLPWckP1nk&_=35378E0A204413DBE81A4E519ECEAEB3%3AFG%3D1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427621731.html?gossl=http%3A%2F%2Fwww.baidu.com%2Fs%3Fwd%3D%25E5%2588%2597%25E5%25B8%25AD%25E4%25BA%25BA%25E5%2591%2598%26tn%3D44039180_cpr%26fenlei%3D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PjmdPhDvuWNBujn1n1P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jcLPWckP1nk&_=35378E0A204413DBE81A4E519ECEAEB3%3AFG%3D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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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单位和当事人应当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。有需要回避的情形不

及时报告或者有意隐瞒的，一经发现，将视情况追究当事人和有

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中共宿州学院党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2月 20日印发


